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有效防範、制止、懲治分裂

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提供法律依據。到底有關法

例如何保障香港特區免受極端犯罪行為侵害？香港文

匯報近日訪問多位法律界人士，逐一剖析構成四項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犯罪元素。他們指

出，法律合憲、合法、合情、合理，有效擴大法網，讓危害國家安全的分子無路可逃，令香

港重回正軌，廣大市民毋須擔憂，因要構成有關嚴重罪行非一般守法市民會觸及，檢控亦須

非常嚴謹的證據。他們並指，香港國安法是一部綜合法律，在實體法、程序法和組織法上均

與普通法相適應，形式上可說是國家成文法和香港普通法的結合，亦是「一國」之本和「兩

制」之利的結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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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助港免受極端罪行侵害 守法市民毋須過慮

四罪最重囚終身
法律界：量刑合理

香港國安法條文明確規定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應當遵循的重要法
治原則。多名法律界人士近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香
港國安法形式上是國家成文法和

香港普通法的結合，實質上則是「一國」之本和
「兩制」之利的結合，在最大程度上兼顧了普通法
的特點，與香港的法律制度互通互鑑，不但無損港
人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更較現時香港其他
刑法有更清晰的量刑範圍。
香港國安法規定，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應當堅持法治原則，包括任何人未經司法
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
權利；任何人已經司法程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者宣
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再予審判或者懲罰等。

黃國恩：量刑較其他刑法更清晰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認

為，儘管內地與香港的法律和司法體制有一定差
別，不過，香港國安法已最大程度兼顧普通法特
點。他解釋，法律第一章已闡明立法無損香港居民
根據基本法和國際公約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法律亦涵蓋了多項普通法原則。
對有人聲稱法律對犯罪程度的刑責界定「模

糊」，黃國恩反駁指香港國安法能根據每種犯罪程
度列出量刑範圍，較香港其他法律條文的描述清
晰，相信能確保法例有效運行。他並指，刑法不設
追溯期是國際標準，可見香港國安法是合乎國際慣
例的法律。

吳英鵬：體現中央信靠香港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大律師吳英鵬認

為，香港國安法充分體現了中央信任和依靠香港。
他指出，絕大部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將會由香港的
執法和司法機關處理，即是這類案件仍然會由現在
的香港法庭以普通法程序審理。
他續說，本次香港國安法立法，形式上可以說

是國家成文法和香港普通法的結合，實質上則是
「一國」之本和「兩制」之利的結合。

傅健慈：體現兩地法例相適應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表示，香港國安法運用了實體法、程序
法及組織法而成為一部綜合法律，當中更結合大陸
法及普通法的優點，將法律的效力及範圍、罪行的
元素、定義及犯罪刑罰都非常清晰地列明。
另外，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三條寫明什麼情況下
可以從輕、減輕處罰，傅健慈表示，以往香港法律
從來都不會寫明可以輕判或免除處罰，「一般是由
被告或辯方律師在求情時提出減刑，再由普通法法
官考慮被告在警誡時有否認罪、被拘捕後有否與警
方合作及提供線索等。」因此認為現時的改變是大
陸法系與普通法相適應的體現。

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根據香港
國安法，犯罪者會按其參與程度和案件嚴重
性，分級判囚、罰款或沒收財產，四項罪行最
嚴重可被判囚終身。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對比
外國情況，有關量刑合理。

分裂國家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兩項性質的刑罰相近，若任何人
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的行
為，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輕則被判監10年，重則終身監禁；
積極參加的可處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而其他參加者最多被判
監3年、或接受拘役或管制。
若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其他財產資助他人分裂
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輕則判5年以下刑期、拘役或管制，重則
判監5年至10年。
恐怖活動罪方面，若有人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威脅
實施恐怖活動，輕則可判監10年以上，重則終身監禁，並沒收
財產；若致人重傷、死亡或重大損害公私財產，也可判囚10年
至終身；積極參加的，可被罰款和監禁3年至10年；其他參加的
則被罰款和判監最多3年、或接受拘役或管制。
另外，若有人為恐怖活動提供支援、宣揚或煽動恐怖主義，嚴

重者可被判監5年至10年，並被罰款或沒收財產；其他情況則可
被罰款並判監最多5年，或接受拘役或管制。若同時干犯其他罪
行，則需接受較重的罰則。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方面，一般情況可被判
監3年至10年，罪行重大的可被判監10年甚至無期徒刑，而有
關機構、組織或人員，則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傅健慈：嚴懲盼有阻嚇力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

美國的國安法例最高判處死刑，而其他國家如英國、澳洲等都是
判無期徒刑。他認為香港國安法有關判刑是合理的，「因為這是
涉及國安事情，需要嚴肅處理及希望有阻嚇作用。」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只針對極少數者，普通市民毋須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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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國家政權罪
定義：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

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
一的，即屬犯罪。

行為及相關事例
1. 推翻、破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中國根本制度

相關事例：「港獨」組織「香港自治行動」多次宣揚展示「天滅中共」等字句；邪
教組織「法輪功」大肆在港鼓吹「解體中共」

2. 推翻中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
相關事例：攬炒派通過暴力等手段企圖「解散政府」、「解散警隊」、「解散立法會」等

3.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相關事例：攬炒派企圖在奪取議會逾半議席後否決所有政府議案，包括財政預算案撥款，癱瘓特區運作

定義︰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上述罪行的，即屬犯
罪。

「港獨」分子梁繼平去年闖入立法會後宣稱「我哋冇得返轉頭」、「我哋冇得再輸」等煽動他人破壞立法會

行為及相關事例

法律界
分析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大律師吳

英鵬認為，「顛覆國家政權罪」主要保
護的是國家安全中的維護政權安全和制
度安全。他指出，這裏的政權不僅是中

央的政權，也包括地方（特區）的政
權，因為兩者都是中國憲法直接或間接
確立的制度安排，所以干擾和破壞中央
政權機關和特區政權機關履行職能都會

構成此罪。他又指，構成本罪還需要以
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的
要求，例如以暴力衝擊中聯辦、立法會
等行為即屬此類。

定義︰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
壞國家統一行為，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
即屬犯罪。

行為及相關事例
1. 將香港特區或者中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國分離出去

相關事例：「香港民族黨」（已被特區政府取締）主張香港脫離中國，自己建立成「香港
共和國」

2. 非法改變香港特區或者中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相關事例：「港獨」分子要為香港「制憲」、成立「國會」，令香港成為獨立政治體；有
分離分子在港鼓吹「藏獨」、「疆獨」等

3. 將香港特區或者中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相關事例：「香港歸英獨立聯盟」等要求香港先「回歸」英國，再設法「獨立」

定義︰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
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犯
上述罪行，即屬犯罪。

香港外國記者會2018年時提供場地平台讓前「香港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公開鼓吹「港獨」

行為及相關事例

法律界
分析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傅健慈表示，法例寫明「不論
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
罪」，即喊「港獨」口號、揮動「港獨」
旗或發表涉及分裂國家的演說已經屬於實
施及參與實施犯罪。
至於「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

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
位」，他分
析指，高舉
及揮動「港
獨」、「藏
獨」、「疆

獨」、「台獨」和「蒙獨」旗幟、喊叫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香港獨
立」、「成立香港國」、「香港獨立是香
港唯一的出路」、「香港人建國」等明示
或暗示「港獨」等口號，以實施旨在分裂
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都會觸犯法
例，因為這些旗幟及口號的目的都顯而易
見。

分裂國家罪

恐怖活動罪
定義：為脅迫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或

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
政治主張，組織、策劃、實施、參
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造成或者意圖
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即
屬犯罪。

行為及相關事例
1. 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相關事例：暴徒恐嚇持不同意見的市民，一名李姓男子去年11月11日在馬鞍山站阻止暴徒
破壞港鐵站設施，結果被暴徒點火燒至重傷

2. 爆炸、縱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
相關事例：為達政治目的逼迫特區政府封關等，暴徒今年年初在明愛醫院廁所、深圳灣公
廁及羅湖港鐵站投放炸彈

3. 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設備
相關事例：修例風波期間，暴徒多次堵塞幹道、破壞港鐵和交通燈等

定義︰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即屬
犯罪。

5. 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
相關事例：修例風波中，暴徒以磚頭等硬物擊毀店舖、刑毀正有人用餐或有人在內的商舖等

4. 嚴重干擾、破壞水、電、燃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電子控制
系統
相關事例：修例風波期間，暴徒多次堵塞幹道、破壞港鐵和交通燈等

行為及相關事例
去年修例風波中，有所謂「屠龍小隊」的激進團體，一再向
警署擲汽油彈

定義︰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

行為及相關事例
修例風波期間，暴徒在網絡宣傳「製造武器手冊」、「殺警指南」等

定義：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
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培
訓、武器、信息、資金、物
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
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
或者製造、非法管有爆炸
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
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
形式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的，
即屬犯罪。

行為及相關事例
去年7月，「香港眾志」在長洲搞「訓練營」，教參與者如何在示威現場對抗警
員

法律界
分析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指出，恐怖
活動罪已清楚列明各項犯罪細
則，主要針對危及公眾安全及破
壞公共設施的行為等。被問到何
謂「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
眾健康或者安全」，她認為每個
國家立法時未能預見若干年後的
犯罪行為，就像特區政府在十多
年前未能預料會有人癱瘓港鐵，
故中央將「其他危險方法」納入
相關條文中，是為了更有效地防
範和制止日後可能出現的危害國
家安全行為。
她指出，恐怖活動罪中或有部

分行為與現行香港法例重疊，例
如「針對人的嚴重暴力」或與
《侵害人身罪條例》相似，但在
檢控過程中，疑犯可被檢控多於
一項而性質相近的罪行，最後能

否入罪則要視法庭判決。

立法提高定罪機會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博士黃國恩亦認同有關說法，指
法庭存有「交替控罪」，即檢控
官以較嚴重的罪行檢控被告人
時，亦能同時提出另一罪行元素
相近但較輕微的控罪，以確保被
告人不會因證據不足而完全脫
罪。法庭或陪審團作決定時須先
考慮較嚴重的控罪，若認為不成
立，才考慮相應的交替控罪，故
被告人最終只會就其中一條控罪
被定罪，或無罪釋放。
他並舉例，若有人因危害國家

安全而誤殺他人，日後除了以誤
殺罪作檢控，亦能採用香港國安
法，提高定罪機會。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定義︰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
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
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
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
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
罪。

行為及相關事例
1. 對中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
嚴重危害
相關事例：2014年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曾「探討」如何實現「武裝獨立」，更談到如
何與境外其他「獨」勢力合流，「擁兵自立」

2. 對香港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
後果
相關事例：去年6月修例風波一開始，美國政府已經透過OTF（開放科技基金）對香港團體
作出數次資助

3. 對香港特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相關事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夕，攬炒派邀請多國反華政客組成的「獨立選舉監察小組」
赴港「監察選舉」，公然為攬炒派參選人站台拉票，參與選舉工程

4. 對香港特區或者中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相關事例：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等人多次要求美國
「制裁」香港

5. 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區居民對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
造成嚴重後果
相關事例：攬炒派與外國勢力配合，造謠「8．31太子站事件」有人被警方「打死」，誘
發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情緒

法律界
分析 外界關注條文中何謂「通過各種非法

方式引發香港特區居民對中央政府或者
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更有攬炒派聲
稱這是中央「以言入罪」的開端。全國
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

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反駁指，香港現時
的《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煽動意圖
罪」的條文中，亦有「引起對香港司法
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故香
港國安法是在很大程度上參考普通法的

特點及現行有關條文，絕非為難港人。
他還指，構成罪行的因素非常嚴格，需
證明有外國勢力介入，這並非一般守法
市民會觸及的範圍。

■■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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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攻擊、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相關事例：去年立法會大樓受到黑暴嚴重衝擊破壞，癱瘓數月；去年暴徒圍堵警察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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